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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有关股东转让公司股份事项进展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 

重要风险提示： 

 财通汇理 1 号、融通汇理 1 号决定终止协议转让公司股份方式。 

 财通汇理 1 号、融通汇理 1 号到期日分别为 2017 年 1 月 15 日、2017 年 1

月 29 日，资产管理合同终止后将进行变现处理，存续期较短，上述资管计

划将主要通过大宗交易、少量通过集合竞价的方式减持完天目药业股份，实

施期限自 2017 年 1 月 16 日起二个月内，价格根据二级市场行情确定。 
 

   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天目药

业”）于 2016 年 12 月 7 日、2016 年 12 月 16 日、2016 年 12 月 26

日分别披露《关于股东在北部湾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公司股份的

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99）、《关于有关股东公开挂牌转

让公司股份事项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6-108）、《关于有关股

东公开挂牌转让公司股份事项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6-114）。  

    2017 年 1 月 11日公司接到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长城汇理”）《告知函》，由长城汇理担任投资顾问的财通基

金-招商银行-长城汇理 1号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财通汇理 1号”）

和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 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融通汇

理 1 号”）自 2016年 12 月 26 日至今，继续与几家意向受让方反复进

行了沟通，鉴于意向受让方存在资金准备时间较长等情况，而上述资

管计划剩余存续期较短，财通汇理 1号、融通汇理 1 号决定终止协议



转让安排。 

    财通汇理 1号、融通汇理 1 号下一步将主要通过大宗交易、少量

通过集合竞价的方式减持完天目药业股份，实施期限自 2017 年 1 月

16 日起二个月内，价格根据二级市场行情确定。长城汇理及一致行

动人将根据进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

2017 年 1 月 12 日 


